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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680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8年

“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施工、监理、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和工程咨询服务机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根据《关于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8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776号）、《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8〕60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8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9月5日         
（联系人：鞠轶星、郑佳兴，联系电话：86237810、81213205）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8年

“质量月”活动方案
为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和《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深入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根据《关于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8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776号）、《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8〕60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部署，现制定我区住建系统“质量月”活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活动主题

 加强市场监管，建设质量强国。

二、领导机构

为做好“质量月”活动的各项工作，我局成立以常务副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负责人为组员的“质量月”活动领导小组。

三、主要活动内容

	序号
	主题
	时间
	组织单位
	参加单位
	备注

	1
	广泛开展工程质量系列宣传


	9月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区内各施工、监理、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和工程咨询服务机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围绕“质量月”活动主题，各有关企业必须充分借助各类媒体和宣传工具，开展工程质量系列宣传；组织开展知识竞赛、专题讲座、操作技能培训等学习宣传活动；悬挂（张贴）宣传横幅（标语），设置工程质量宣传橱窗；加强工程质量相关政策文件的解读宣贯

	2
	组织开展建材打假活动，对在建工程的建筑材料质量、在产搅拌站的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及其原材料质量进行监督抽检
	9月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工商）、区散水办、区质监站、区检测站
	

	3
	2018年第三季度勘察设计质量和

施工图审查质量专项检查
	9月3、4、5日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检查专家
	组织专家集中检查3月以来审查合格的公共建筑、居民建筑等民用建筑及工业建筑的设计文件。派发扫黑除恶的宣传资料

	4
	组织举办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培训班
	9月6日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的有关人员
	系统介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修订内容及规范实施中应重点把握的关键技术。派发扫黑除恶的宣传资料

	5
	组织开展质量样板观摩会
	9月中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有关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活动

	6
	组织开展2018年“质量月”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检查暨第三季度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中秋、国庆节前检查
	9月中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消防大队、区质监站、区检测站、区散水办
	各施工、监理企业需要开展项目现场管理自查自纠工作

	7
	海绵城市及绿色建筑相关培训班
	9月中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的有关人员
	介绍海绵城市及绿色建筑相关内容。派发扫黑除恶的宣传资料

	8
	组织开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常见问题研讨会
	9月中下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有关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会议

	9
	组织开展2018年发展散装水泥暨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措施宣贯活动
	9月中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质监站、区内各有关企业
	

	10
	召集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相关科室负责人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研讨会
	9月中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质监站、区内各有关企业
	针对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在招标投标、劳资纠纷、工程质量检测、预拌混凝土（砂浆）、强卖沙石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行业乱象，查找管理漏洞，通过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建筑行业行为，避免恶性竞争，促进建筑业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进行工程建设领域涉黑涉恶涉乱问题宣贯，派发扫黑除恶的宣传资料

	11
	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恶意上访等涉恶涉黑涉乱问题专项检查
	9月中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区检测站、区散水办
	对群众举报或摸排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梳理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方案组织整改，及时发现并移交涉黑涉恶线索，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

	12
	开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技术标准规范的学习培训
	9月下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有关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建筑设备安装质量通病治理及创优策划》讲座

	13
	开展监理企业飞行检查
	9月下旬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专家
	

	14
	组织开展装配式建筑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研讨会
	待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有关企业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会议

	15
	组织开展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测能力比对试验
	6-12月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内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按照市局的安排参加比对试验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镇（街道）国土和城建水务局要成立“质量月”活动领导小组，要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看待质量工作，高度重视开展“质量月”活动。各镇（街道）国土和城建水务局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质量示范工地”评比活动，并结合各区工作实际，认真谋划、明确活动目标，制定工作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确保“质量月”活动顺利展开，取得成效。

（二）企业为主，注重实效 

要充分发挥建筑业协会的作用，调动企业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各施工、监理企业也要高度重视工程质量问题，广泛发动，人人参与；要制定“质量月”活动实施方案，做到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通过活动起到注重行业质量、提高质量监管水平的效果。

（三）丰富形式，认真总结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督促辖区各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张贴宣传资料，积极创新活动方式，通过通报、简报及时宣传和报道“质量月”活动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活动结束后要认真总结经验，形成“质量月”活动总结，并于10月8日前报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联系人：鞠轶星、郑佳兴，联系电话：86237810、8121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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